
　　为作为证明方法的 “印证”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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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我国理论界围绕印证证明模式展开了诸多讨论，但对于印证的内涵、理

论基础、必要性、前提条件等问题，还存在诸多模糊和误解之处。有鉴于此，应对

印证概念作进一步具体化的界定：其内涵大于 “一致性”但小于 “蕴含”，相当于

“相互符合”。印证作为一种证明方法，其理论基础是证据整体主义和作为 “真”

之标准的融贯论，而不是作为 “真”之定义的符合论。鉴于人类的认知限度，印证

是我们评价证据的必要手段，这一点也得到了心理学实证研究的支持。因此，从某

种程度上说，印证方法具有生物学和心理学意义上的必然性。印证方法的有效应

用，取决于其前提条件是否得到满足，而很多所谓印证规则的负面效应，恰恰是由

于没有满足适用印证方法的前提条件所致，而不是印证方法本身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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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自龙宗智在 《法学研究》２００４年第 ２期发表 《印证与自由心证———我国刑事诉讼证明

模式》一文以来，“印证”这个概念就流行起来，似乎成为我国刑事证明模式的代名词。据

学者统计，在２００４年之前，“印证”在刑事司法解释等规范性文件中还很少见，但现在已
经成了法律、规范性文件以及学术研究中的高频词汇。例如，在２０１０年 《关于办理死刑案

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 ８个条文中出现了 １１次；在 ２０１２年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 “刑事诉讼法解释”）的７个
条文中出现了１０次；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的一些指导性案例中，也出现
了 “印证”。〔１〕但这种被概括为 “印证”的刑事证明模式，也引起了学者的批判。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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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交通大学法学院讲师。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专项项目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法治思想研究” （１６ＺＺＤ０５２）、教育部高校人
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以中国实践为基础的法律体系理论研究”（１７ＪＪＤ８２０００３）的阶段性成果。

参见周洪波：《中国刑事印证理论批判》，《法学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６期，第１３７页。



陈瑞华认为：“在我国基本实行笔录中心主义的审理方式、无法保障取证合法性、对无罪证

据大量进行排斥的情况下，证据相互印证规则的适用势必带来消极的后果。”〔２〕左卫民也

提出质疑：“为什么现行的 ‘印证’或称 ‘互证’证明模式未能有效地遏制冤假错案的发

生？”〔３〕周洪波更是认为， “印证模式这一标签应该被抛弃”，〔４〕应寻找一种替代性的

理论。

　　与理论界的批判相反，印证理论得到了实务界人士的响应，认为这是法官处理案件的
必要方法。如，张少林等认为：“刑事印证是查明案件事实的重要手段，也是司法实践中刑

事证明的主要方法。”〔５〕牛克乾认为：“‘孤证不能定案’、定案证据必须相互印证，这是证

据相互印证规则对刑事法官认定案件事实的基本要求。”〔６〕这说明，实务人员践行印证规

则，并不仅仅因为法律或者规范性文件要求他们这么做，也是因为这种要求的确反映了他

们的实际需要。也就是说，证据相互印证作为一种普遍的经验法则，并非因为法律或者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而具有合理性，而是因为它本身就具有实践合理性。

　　该如何理解理论界和实务界之间上述的认知差异？对此，学界还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
解答。此外，一种好的证明理论，不仅应当具有规范上的可欲性，而且应当具有经验上的

合理性。那么，印证理论能够满足这样的要求吗？它构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中国刑事证明

模式吗？这些就是本文要回答的问题。〔７〕

二、什么是 “印证”

　　 （一）“印证”与 “融贯”

　　有学者指出，“印证”是我国特有的一个概念，〔８〕进而认为印证模式是我国特有的刑
事证明模式。这些说法其实不太准确。实际上，在英文中，人们通常使用 “ｃｏｒｒｏｂｏｒａｔｅ”
“ｃｏｒｒｏｂｏｒａｔｉｏｎ”来表示 “补强”或 “印证”的意思，只不过这种补强主要是针对口供的。

而我国所谓的印证则不限于口供，它是一个一般性的证明规则，补强只是印证的一个特例。

实际上，并不是说在国外口供以外的证据判断就不需要印证，只是鉴于自由心证的缘故，

国外没有像我国一样在规范上将印证作为普遍规则加以确立，但这并不排除他们在实践中

普遍运用类似印证的经验方法。〔９〕这种对印证或类似印证的方法的普遍应用是不可避免

的，只是人们往往对此无意识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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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瑞华：《论证据相互印证规则》，《法商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１期，第１１９页。
左卫民：《“印证”证明模式反思与重塑：基于中国刑事错案的反思》，《中国法学》２０１６年第１期，第１６３页。
前引 〔１〕，周洪波文，第１５４页。
张少林、卜文：《刑事印证之研究》，《中国刑事法杂志》２０１０年第２期，第８４页。
牛克乾：《证据相互印证规则与死刑案件事实的细节认定》，《人民司法》２０１０年第１４期，第７页。
本文所称的 “印证”主要是在两种意义上使用：作为动词的 “印证”和作为名词的 “印证”。前者是二元谓

词，如证据 Ａ和证据 Ｂ相互印证；后者则是一元谓词，如证据命题、待证事实命题和背景信念作为一个整体
所呈现的印证状态。

如龙宗智引用刘畅的观点认为：“‘印证’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中文词，并不与某个特定的西语词对应。”参见

龙宗智：《刑事印证证明新探》，《法学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２期，第１５２页。
目前来看，我国学界至少在四种不同的意义上来理解 “印证”：（１）作为证明方法的印证；（２）作为证据规
则的印证；（３）作为证明标准的印证；（４）作为证明模式的印证。本文的讨论对象主要是作为证明方法的印
证，至于其他三种意义上的 “印证”能否成立，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



　　在国外，一种普遍的证据推理方法是融贯论 （ｃｏｈｅｒｅｎｔｉｓｍ）的方法。虽然叫法不一样，

但 “印证”和 “融贯”表达的意思很接近：印证表示彼此符合、相互证明、相互支持、相

互吻合、相互加强；〔１０〕融贯也表示相互支持、相互连贯、相互匹配，英文中常用 “ｓｔｉｃｋｉｎｇ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ｆｉｔｔｉｎｇｔｏｇｅｔｈｅｒ”“ｈａｎｇｔｏｇｅｔｈｅｒ”来表示融贯的基本内涵。〔１１〕因此，在方法论的意

义上，印证和融贯并无实质区别，它们的运作机理也是一样的。

　　其实，不论是印证还是融贯，表达的都是人类在不确定条件下处理信息的一般经验法

则。只要都属于人类这样一个共同体，人们的认知条件就大致相同。而在先天认知条件大

致相同的情况下，他们必定共享共同的思维方式。印证和融贯就体现着这样一种共同的思

维方式，即整体主义的思维：它们都强调与其他事物进行比较对照后作出判断，而不是直

接对某一事物作出判断。即，由于人类的认知限度，我们往往无法直接判断事物的本来面

目，只能通过与其他事物的相互关系来进行判断。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讲，印证和融贯具

有生理学意义上的必然性，它们都是我们在不确定条件下处理信息的一种必要方法。

　　 （二）“印证”的对象

　　有学者从客观和主观的角度来区分印证模式和自由心证，认为印证模式注重客观的一

面，自由心证注重主观的一面。〔１２〕这种说法值得商榷。证据是否相互印证，最后取决于人

的主观判断，并最终体现为信念之间的关系。甚至从根本上说，证据裁判主要是一种主观

活动，证据是否具有相关性、可采性以及是否达到证明标准，最终都取决于事实认定者的

主观认定。〔１３〕虽然法律会对事实认定者给予一定指导，但决策者接受一个答案的最终标准是

主观性的，不论是英美法系国家的 “排除合理怀疑”，还是大陆法系国家的 “内心确信”。〔１４〕

说事实认定最终是主观的，并不意味着它就是任意的，而是说在谈到事实以及证据时，不

能忽视主体性的维度。我们追求的客观性，也只能是一种通过主观性来实现的客观性。

　　以往在讨论证据是否相互印证时，往往忽略主体性这一维度，好像证据本身就可以自

动实现相互印证。〔１５〕这种无主体性的印证概念，和我们一直强调客观性的司法传统无疑有

很大关系。在这种特别强调客观性的传统中，人们忌讳谈论主体性和主观性，生怕被贴上

“主观”“任意”的标签。但实际上，司法活动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主观的，因为司法活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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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案件事实赖以支撑的众多证据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彼此间发生一定的联系，最主要的联系就是证据与证

据之间的相互支持、相互说明、相互依托、相互吻合”（前引 〔５〕，张少林等文，第８５页）。“所谓证据相互
印证，其实就是要求证据所包含的事实信息与其他证据信息发生完全的重合或者部分交叉” （前引 〔２〕，陈
瑞华文，第１２３页）。
“哲学家使用 ‘融贯’来意指某种 ‘相互支持的’东西”（［英］约瑟夫·拉兹：《融贯的相关性》，载拉兹：

《公共领域中的伦理学》，葛四友主译，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 ３２８页）。“融贯论的支持者认为，信
念之间是相互一致、相互匹配或相互吻合的”（ＬａｕｒｅｎｃｅＢｏｎＪｏｕｒ，Ｅｐｉｓｔｅｍｏｌｏｇｙ：Ｃｌａｓｓｉｃ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ａｎｄ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Ｒｏｗｍａｎ＆Ｌｉｔｔｌｅｆｉｅｌｄ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２０１０，ｐ．１８７）。
参见龙宗智：《印证与自由心证———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模式》，《法学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２期，第１１１页。
我们通常用信念程度来表示证明标准，例如，“优势证据”代表一种较低的信念程度，“排除合理怀疑”代表

一种较高的信念程度。

ＳｅｅＷｉｌｌｅｍＡ．Ｗａｇｅｎａａｒ，Ａｎｃｈｏｒｅｄ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ｓ：Ａ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Ｊｕｄｉｃｉａｌ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ｇ，ａｎｄｉｔｓ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３ｒｄ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ｎ
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Ｌａｗａｎｄ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１９９２，ｐ．２６７．
关于 “印证”体现客观性，排斥主观性的说法，参见吴洪淇：《印证的功能扩张与理论解析》，《当代法学》

２０１８年第３期，第８７页；杨波：《我国刑事证明标准印证化批判》，《法学》２０１７年第 ８期，第 １５３页；前
引 〔３〕，左卫民文，第１６４页。



是一种认识活动，而认识就需要人们的参与和主观判断。这其中事实认定者的主观判断尤

其重要，因为他是最终的判断和决策主体。对于证据的相互印证来说，不是证据本身印证

与否，而是事实认定者认为其印证与否，印证与否是事实认定者进行认识和判断的结果。

　　如果认识到了主体性这一必不可少的维度，我们就会把事实认定者的背景信念纳入印
证的范围。因为，如果只是证据之间实现了所谓印证，而它们却无法与事实认定者已有的

信念相互印证，就算不上真正的印证。实际上，事实认定者在判断证据是否相互印证时，

是带着自己的背景信念进行判断的，所以不可能有纯粹的证据相互印证。因此，当事实认

定者说某些证据实现了相互印证时，实际上是证据和他已有的信念实现了相互印证。〔１６〕所

以，证据和事实认定者的背景信念，都是印证的对象。除此之外，待证事实也是印证的对

象，〔１７〕因为待证事实和证据一样，最终都必须内化为事实认定者的信念。

　　之所以把这三者都作为印证的对象，是因为它们在本质上是一致的。〔１８〕例如，我们通

常所说的证据，首先需要通过语言以命题的形式表达出来，如 “这是在犯罪现场发现的水

果刀”，而待证事实往往也是通过命题来表达的，如 “是张三杀死了李四”。最终，证据命

题和待证事实命题还必须被事实认定者所相信，才能成为其作出判断的内在理由，所以，

它们最终会被内化为事实认定者的信念。这样的话，印证实际上是信念之间的印证，包括

被内化的证据信念、待证事实信念和事实认定者的背景信念。

　　 （三）印证概念的具体化

　　１．“印证”与 “一致性”

　　就印证与一致性的关系来看，我们可以从关系性印证和整体性印证这两个方面来进行

讨论。〔１９〕首先，就关系性印证与一致性的关系来说，可以从两个方面看：从消极的方面

看，印证意味着不能有不一致和矛盾；从积极的方面看，印证意味着比一致性更多的东西，

如相互支持、相互加强等。如果证据之间处于直接的矛盾状态，它们就不可能相互印证。

如甲说 “案发当时被告在案发现场”，乙却说 “案发当时被告不在案发现场”，这两个证据

显然不是相互印证的。因此，一致性是印证的必要条件。但不能反过来说，没有矛盾就是

相互印证，因为无矛盾性并不是印证的充分条件。例如，“张三和李四在案发当晚发生了激

烈争吵”和 “美国的首都是华盛顿”这两个命题，无疑是不矛盾的，但由于它们之间并没

有形成一种相互支持、相互加强的关系，所以我们不能说它们是相互印证的。总之，就关

系性印证来说，一致性是印证的必要非充分条件。

·４２·

法学研究 ２０１８年第６期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这里实际涉及两种印证：内部印证与外部印证。内部印证，主要是指证据命题、待证事实命题相互印证；外

部印证，主要是指证据命题、待证事实命题与事实认定者的背景信念系统的相互印证。而背景信念系统包括

两部分，一部分是关于事实认定者的个人经验的，另一部分则是关于社会共享知识的。

把证据和待证事实都作为印证的对象，是有规范根据的。如 “刑事诉讼法解释”第 １０４条第 ２款规定：“对
证据的证明力，应当根据具体情况，从证据与待证事实的关联程度、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审查判断。”

正因为如此，本文不区分印证、推证、佐证这些概念，因为它们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关于这三个概念的区分，

参见前引 〔１〕，周洪波文，第１４５页。
关系性印证指的是证据命题之间、证据命题与待证事实命题之间，以及单个证据命题 （待证事实命题）与作

为整体的其他命题集合之间的相互印证。如，证据命题 Ｅ１与 Ｅ２相互印证、证据命题 Ｅ１与待证事实命题 Ｐ１
相互印证、证据命题 Ｅ１（待证事实命题 Ｐ１）与命题集合 Ｗ ｛Ｅ２（Ｐ２），Ｅ３（Ｐ３）…｝相互印证。整体性印
证则是指全部的证据命题、待证事实命题以及背景信念作为一个命题或信念集合所呈现的印证状态，如集合

Ｗ ｛Ｅ１，Ｅ２，Ｐ１，Ｐ２，Ｂ１，Ｂ２…｝作为一个整体呈现出一种相互印证的状态。



　　其次，就整体性印证即作为整体的证据之印证来说，一致性显然也不是印证的充分条
件，那一致性是不是印证的必要条件呢？在实践中，往往不可能收集到所有的证据，有一

些证据因为各种原因被排除，我们面对的证据常常是残缺不全的，〔２０〕要想实现完全的一致

性是有难度的。因此，一致性也并非整体性印证的必要条件。并且，我们应当允许这种不

一致的存在，否则大多数案件都会因为无法满足印证的要求而只能判决无罪，这显然会过

于放纵犯罪人。也就是说，整体性印证并不是一个绝对的概念，而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有

程度之分。我们需要的就是这种相对印证，它允许一些不一致、甚至是不印证的证据关系

存在，只要它们不是关键的不一致、不印证，而这并不会影响证据整体上的印证性。如果

是支持某一要件事实的证据与其他证据不一致、无法印证，这种不一致、不印证就是关键

性的，会影响证据整体上的印证性，进而影响证明标准的达成。实际上，当证据之间实现

完美的印证时，我们恰恰要保持警惕，因为这种完美的印证有可能是被 “制造”出来的。

　　２．“印证”与 “蕴含”

　　就 “蕴含”（ｅｎｔａｉｌｍｅｎｔ）的基本意思来看，如果说证据是相互蕴含的，这不仅意味着它

们是一致的，还意味着证据集合中的每一个证据都可以从其他证据逻辑地得出。从蕴含的

角度来理解印证，显然太过严格，以至于会把很多按常识看已经实现印证的情形排除在外。

比如，有 Ａ、Ｂ、Ｃ三个命题：Ａ＝ “在抢劫发生时，约翰在现场”；Ｂ＝ “约翰拥有一把抢

劫者所使用的枪”；Ｃ＝ “约翰第二天往他的银行账户里存了一大笔钱”。如果把印证等同于

蕴含，这个例子显然没有实现印证。因为，并不能从Ｂ和Ｃ逻辑地得出Ａ：约翰拥有这种类

型的枪和他在第二天往自己的账户存了一大笔钱，并不在逻辑上意味着犯罪发生时约翰在

现场。〔２１〕但是，根据常识，我们会认为这些命题是相互印证的，它们共同讲述了一个完整

的故事。

　　在笔者看来，印证的内涵显然大于一致性，但又没有蕴含这样强的逻辑关系；也就是

说，印证强于一致性，但弱于蕴含。如果用一个词来表示，“相互符合或匹配” （ｆｉｔｔｉｎｇｔｏ

ｇｅｔｈｅｒ）能够恰当表示印证的内涵。如果说这个定义比较形式化，那么可以把它进一步具体

化，以更好地理解印证。例如，当我们说一个证据被另一个证据支持时，我们其实是在一

种弱的盖然性的意义上来理解这里的 “支持”：Ａ支持 Ｂ，当且仅当在假定 Ａ为真的情况

下，Ｂ为真的概率得到了提升。〔２２〕为了表明这一点，我们看一下前面的那个例子。Ａ虽然

不被 Ｂ和 Ｃ逻辑地蕴含，但它被 Ｂ和 Ｃ支持：如果 Ｂ和 Ｃ为真，Ａ为真的可能性会提高。

也就是说，约翰拥有相关类型的枪和他在第二天往自己的账户存了一大笔钱，会提升犯罪

发生时约翰在现场的概率。同样的，基于印证的对称性和相互性，〔２３〕在盖然性的意义上，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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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当然，对于有罪判决来说，支持要件事实的证据是不能缺少的。如果缺少这样的证据，证据作为一个整体就

很难说实现了印证状态，只能判决无罪。

ＳｅｅＳｔｅｆａｎＳｃｈｕｂｅｒｔａｎｄＥｒｉｋＪ．Ｏｌｓｓｏｎ，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ａｎｄ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Ｊｕｄｉｃｉａｌ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ｇ，ｉｎＭｉｃｈａｌＡｒａｓｚｋｉｅｗｉｃｚａｎｄ
Ｊａｒｏｍíｒａｖｅｌｋａ（ｅｄｓ．），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ｓｉｇｈｔｓｆｒｏｍ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Ｊｕｒｉｓｐｒｕｄｅｎｃｅａｎｄ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２０１３，
ｐ．３５．
这种关于印证的理解，主要是受刘易斯关于 “ｃｏｎｇｒｕｅｎｔ”的理解之启发。ＳｅｅＣ．Ｉ．Ｌｅｗｉｓ，Ａ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Ｋｎｏｗｌ
ｅｄｇｅａｎｄ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ｐｅｎＣｏｕｒｔ，１９４６，ｐ．３３８．
印证是一个对称性的概念。也就是说，印证是相互的，而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单向印证。当我们说 Ａ与 Ｂ印
证时，既指 Ａ印证了 Ｂ，也指 Ｂ印证了 Ａ。



Ｂ、Ｃ也被这个命题集合中的其他要素所支持。

三、印证方法的理论基础

　　 （一）证据整体主义

　　关于证据评价，有两种主要模式，一种是原子主义的，一种是整体主义的。“事实发现
者在法律审判中，常常需要评价大量弱的、矛盾的和模糊的证据。在完成这项任务时，通

常有两种一般性的方式：或者是整体性地形成一种关于案件的融贯的心理表征 （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ｐ
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或者是先原子式地评价每一个证据的证明价值，然后根据一种计算法则 （ａｌｇｏ
ｒｉｔｈｍ）对这些证明价值进行整合。”〔２４〕

　　印证方法无疑是一种整体主义进路，因为它强调，“一项材料的证明力来源于所有已输
入信息材料之间的相互作用……证据自身的证明力，无法游离于证据的总体判断”。〔２５〕根

据印证方法，我们在判断某一证据的证明力时，并不能直接根据这个证据本身就得出结论，

而是要结合其他证据，与之进行比较和对照，看它们能否形成一种相互支持、相互加强的

关系，然后才作出相应的判断。

　　整体主义方法最大的优势之一是，它是一种更加自然的常识推理方法。它 “比原子论

更好地反映人类的天然心理过程”，〔２６〕“‘原子论’的观点实际上不能被视为法官在作出裁

判的征途中其心理过程的真实写照。而如若真的像 ‘原子论’描述的那样做，那将是非常

天真的。”〔２７〕不论是本内特等人提出的故事理论，〔２８〕彭宁顿、黑斯蒂提出的 “故事模型”

理论，〔２９〕还是西蒙提出的 “基于融贯的推理”，〔３０〕都认为整体主义方法更具有心理学上的

合理性。

　　 （二）哲学基础：作为 “真”之标准的融贯论

　　龙宗智把真之融贯论和真之符合论都看作印证方法的哲学基础，这种说法需要进一步
探讨。实际上，印证方法的哲学基础是作为 “真”之标准的融贯论。也正因为如此，我们

才认为印证方法是一种普遍的经验法则，因为它的哲学基础是普遍性的。

　　细分的话，有三种意义的融贯论：真之融贯论 （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ｔｒｕｔｈ）、证成之融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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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ＭａｒｋＳｃｈｗｅｉｚｅｒ，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ＨｏｌｉｓｔｉｃａｎｄＡｔｏｍｉｓｔｉｃ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１３Ｌａｗ，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Ｒｉｓｋ６５（２０１４）．关
于原子主义和整体主义的一般理解，另参见 ［美］米尔吉安·Ｒ．达马斯卡：《证据评价的原子模式与整体模
式：比较法的考察》，载达马斯卡：《比较视野中的证据制度》，吴宏耀、魏晓娜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

版社２００６年版；［英］威廉·特文宁：《反思证据———开拓性论著 （第 ２版）》，吴洪淇等译，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美］特伦斯·安德森、戴维·舒姆、［英］威廉·特文宁：《证据分析 （第 ２版）》，张
保生、朱婷、张月波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
同上引达马斯卡文，第６９页。
［美］米尔建·Ｒ．达玛斯卡：《漂移的证据法》，李学军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４８页。
同上书，第６２页。
ＳｅｅＷ．ＬａｎｃｅＢｅｎｎｅｔｔａｎｄＭａｒｔｈａＳ．Ｆｅｌｄｍａｎ，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ＲｅａｌｉｔｙｉｎｔｈｅＣｏｕｒｔｒｏｏｍ：Ｊｕｓｔｉｃｅａｎｄ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ＴａｖｉｓｔｏｃｋＰｕｂ．，１９８１．
ＳｅｅＮａｎｃｙＰｅｎｎｉｎｇｔｏｎａｎｄＲｅｉｄＨａｓｔｉｅ，Ａ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Ｊｕｒｏｒ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ＴｈｅＳｔｏｒｙＭｏｄｅｌ，１３Ｃａｒｄｏｚｏ
Ｌ．Ｒｅｖ．５１９（１９９１－１９９２）；ＲｅｉｄＨａｓｔｉｅ，Ｗｈａｔ’ｓｔｈｅＳｔｏｒｙ？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ｓｉｎＣｉｖｉｌＪｕｒｙ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ｉｎ
Ｈ．Ｂｏｒｎｓｔｅｉｎｅｔａｌ．（ｅｄｓ．），ＣｉｖｉｌＪｕｒｉｅｓａｎｄＣｉｖｉｌＪｕｓｔｉｃｅ，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２００８．
ＳｅｅＤａｎＳｉｍｏｎ，ＡＴｈｉｒｄＶｉｅｗｏｆｔｈｅＢｌａｃｋＢｏｘ：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Ｌｅｇａｌ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７１Ｕｎｉｖ．ｏｆＣｈｉｃａｇｏＬａｗ
Ｒｅｖ．５１１（２００４）．



论 （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ｊｕｓ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和作为 “真”之检验或标准的融贯 （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ａｓａｔｅｓｔ
ｏｒ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ｆｏｒｔｒｕｔｈ）。〔３１〕简单来说，作为一种真之理论的融贯论， “真”可以被定义为融
贯。也就是说，一个信念是真的，当且仅当它与其他信念相融贯。作为一种证成理论的融

贯论主张：一个信念是被证成的，当且仅当它成为一个融贯的信念系统的一部分。作为

“真”之检验或标准的融贯论则主张：融贯是 “真”的判断标准，这是一种发现 “真”而

非定义 “真”的方式。真之融贯论是一种 “真”理论，它是关于 “真”的定义或意义的，

即什么是 “真”；证成之融贯论是一种知识辩护理论，它是关于信念之证成的，即怎样证成

一个信念；作为 “真”之检验或标准的融贯论则是一种探究 “真”的方法，它告诉我们检

验 “真”的方法和程序，即怎样获得 “真”。

　　这三种融贯论尽管是不同的融贯论，但从它们都强调关系性的角度讲，体现的都是一
种整体主义的思维方式。因此，人们常用木筏、网、拼图、纵横字谜、螺旋、链式小说这

样一些比喻来形容融贯论。〔３２〕不论是定义或检验一个命题的 “真”，还是证成一个信念，

都要求诉诸其他命题或信念，而不是直接作出判断。在融贯论者看来，我们并不能直接判

断一个命题是否与事实相符，也不存在不证自明或不可错的信念或命题，我们只能依靠命

题或信念之间的相互关系来作出相应判断。由于在事实问题上，坚持一种真之融贯论会面

临很大的困难，尤其是现在人们已经很少提倡形而上学意义上的融贯论，而证成之融贯论

也面临着倒退、真之导向性等问题，所以，我们选择作为 “真”之检验或标准的融贯论，

看它何以能够成为印证方法的哲学基础。

　　基于融贯的方法是一种系统化的推理方法。在这种方法中，融贯是 “真”的仲裁者，

提供了检验 “真”的标准和程序。我们获得 “真”的方法之所以是系统性的或融贯论的，

主要是因为我们无法直接获得 “真”，只能通过一种间接的方法来获得 “真”。特别是一些

关于过去的命题，我们无法直接判断其是否符合实际情况，只能通过它与其他命题的融贯

关系来作出间接判断。就像罗蒂所说，“任何东西，除非参照我们已经接受了的东西，都不

能被看作是一种证明以及说，没有办法越过我们的信念和我们的语言去找到一致性以外的

某种检验标准”。〔３３〕另外，感知和记忆会出错，我们并没有不可错的或不证自明的东西可

供依靠。对于这些原则上都是可错的东西，需要进一步的检验来告诉我们，究竟哪些东西

是真的。这个检验就是融贯，即，如果接受一个命题或信念为真，将会使你的信念系统或

世界图景更加融贯，我们就应该接受它为信念系统的一部分。〔３４〕

　　以 “符合实际情况”来定义 “真”，符合我们的常识和直觉，它告诉我们什么是

“真”。但是，仅仅一种抽象意义上的 “符合实际情况”并不能告诉我们如何获得 “真”，

因此符合论不能提供获得 “真”的标准和方法。而融贯论作为 “真”之标准，虽然不适宜

告诉我们 “真”是什么，却可以告诉我们如何获得 “真”。可以通过一个例子来呈现这种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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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３２〕

〔３３〕

〔３４〕

ＳｅｅＲｏｂｅｒｔＳｔｅｒｎ，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ａｓａＴｅｓｔｆｏｒＴｒｕｔｈ，６９（２）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ａｎｄ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３０２－３０３（Ｓｅｐ．，
２００４）．
ＳｅｅＪｕａｎＭａｎｕｅｌＰｅｒｅｚＢｅｒｍｅｊｏ，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ＡｎＯｕｔｌｉｎｅｉｎＳｉｘＭｅｔａｐｈｏｒｓａｎｄＦｏｕｒＲｕｌｅｓ，载前引 〔２１〕，Ａｒａｓｚｋｉｅｗｉｃｚ
等编书，第９６页以下。
［美］理查德·罗蒂：《哲学与自然之镜》，李幼蒸译，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３年版，第 １９４页。此处，李幼蒸将
“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译为 “一致性”，这实际上就是本文所说的 “融贯性”。

参见前引 〔３１〕，Ｓｔｅｒｎ文，第３０４页。



分。Ａ说 “张三杀了李四”，Ｂ说 “这是真的”；Ｃ问 Ｂ，“‘真’的，是什么意思？”；Ｄ又
问 Ｂ， “你怎么知道这是 ‘真’的？”很显然，Ｃ和 Ｄ问的是两个不同的问题。Ｃ问的是
“真”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而 Ｄ问的是如何知道一个命题是 “真”的。前者涉及 “真”

的定义问题，而后者涉及 “真”的检验或标准问题。〔３５〕之所以说这种区分是必要的，是因

为符合论和融贯论各有优劣，我们需要取其优势，把它们结合起来，而不是像通常那样把

它们对立起来。我们既需要符合论来提供 “真”之定义，因为它符合人们的直觉，也需要

融贯论来提供 “真”之标准，因为它是一种更容易把握的判定 “真”的标志。〔３６〕

　　龙宗智认为，“印证证明是以证据之间的信息一致性为事实命题的立论根据，但这一方
法本身不包含对事实进行必要和可能的经验观察”。“因此，将真理符合论作为印证证明的

另一理论基础，以弥补融贯论之不足，保证事实认定的客观性，是十分必要的。”〔３７〕把符

合论和融贯论看作是互补的关系并没有错，但它们应该如何互补以及应该如何对它们进行

定位，可能就不是论者所认为的那样了。通常来说，为了把符合论和融贯论看作是互补的，

需要区分提供 “真”之定义或意义的符合论和提供 “真”之检验或标准的融贯论。由于印

证或融贯作为一种推理方法，并不是保证性的而是核证性的，所以我们需要作为 “真”之

定义的符合论，来判断印证或融贯的结论在客观上是否是真的。例如，我们运用印证或融

贯的方法作出事实认定，最终判处被告死刑，但几年后真凶出现了，我们会说这个案子在

客观上错了。我们认为这个案子错了，所依据的就是作为 “真”之定义的符合论，因为当

初通过印证作出的事实认定不符合案件的实际情况。因此，印证方法直接的哲学基础是作

为 “真”之标准的融贯论，作为 “真”之定义的符合论则是进一步判断印证或融贯的结论

在客观上是否为真的最终依据。

四、为什么需要 “印证”

　　 （一）认知的有限性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通常依赖现有的一些证据，就可以对他人所说的话表示信任，并
且这种信任往往是可靠的。这种对手头证据的依赖往往是自动的、非反思性的，如果我们

事事都要有意识地反思，我们的生活必定是无效率的。例如，当我看到眼前有一棵树，我

会自动认为眼前的确有一棵树，而不会反思我是不是出现了幻觉、我观察时的光线有没有

问题。同样的，当我问朋友今天是星期几，朋友告诉我今天是星期天，我一般会相信朋友

的话，而不会追问朋友是怎么知道今天是星期天的、他的记忆力有没有问题、他会不会骗

我。虽然这种相信有时会出错，但在没有足够的怀疑理由时，我们一般都会相信基于现有

证据得出的结论。但是，当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对提供信息的人表示怀疑时，例如，朋友告

诉我远处有一棵树，而我知道他的视力很差，我就不能仅凭他所说的就认为远处有一棵树。

这时我可能需要更多的证据来确认远处是否有一棵树，例如，我可以问另一个朋友，远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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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有一棵树。〔３８〕也就是说，一旦我们依赖的单一证据变得可疑，我们就需要更多的证

据，而这些证据是否相互印证，就成为我们是否相信某一结论的关键。如果这些证据在很

大程度上能够相互印证，我们就有信心认为，由这些证据得出的结论是真的，尽管这个结

论可能还不如我们只依赖一种证据时可靠。

　　上面描述的情形，大概就是人类在大多数情形下应对不确定性的一种通用方式。即，
我们往往无法直接判断某一命题是否为真，而只能通过命题之间的相互关系来进行间接判

断。例如，如果第一个被询问的证人说约翰在犯罪现场，第二个证人说约翰拥有一把枪，

第三个证人说，在抢劫案发生的第二天，约翰把一大笔钱存进了自己的银行账户，那么，

这三种不同证言之间的印证，通常会使我们非常自信地认为，约翰实施了该抢劫行为，尽

管这些证言各自的真实性并不能得到绝对保证。〔３９〕我们如此自信主要是因为，只要相互印

证的证据的来源是独立的，而它们同时出错的概率又不大，由相互印证的证据所得出的结

论为真的概率就很大。

　　对于证据评价来说，同样如此。我们不可能站在世界之外，直接把一个证据命题与它
所描述的实在进行比较，然后看这个命题是不是真的。法官在评价某个证据时，他所能做

的只是把这个证据与其他证据、已知的东西以及他个人已有的背景信念进行比较，看它们

能否形成一种印证关系。如果能够形成，法官就有信心和理由说，这个证据命题可能是真

的，但法官并不能保证它一定为真。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大多数我们已知的东西、已有的信

念是真的，它们不太可能出现系统性的错误，所以，只要与它们形成一种印证关系，我们就可

以认为一个命题是真的。当然，我们已知的东西、已有的信念也会出错，因此这种印证关系

并不能绝对保证正确。但毫无疑问，这是一种便易、实用，可以为我们所把握的认知方法。

　　因此，印证方法的实质是，当我们对单个证据的真实性无从把握时，可以通过证据的
相互印证，来达到实践上的确定性。〔４０〕例如，当甲说 “被告杀死了被害人”时，我们对此

证言还是持怀疑态度的，但当乙、丙、丁都这样说时，无疑就提升了我们相信被告杀死了

被害人的信念程度。这就是说，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证据之间的印证程度越高，我

们对根据印证得出的结论就越有信心，因此，印证实际上起到一种提升信心的作用。多个

证据之间的印证不光提升了结论为真的概率，还使得各个证据本身为真的概率也得到了提

升。例如，在前面的例子中，当乙、丙、丁都说 “被告杀死了被害人”时，无疑提升了甲

的证言为真的概率。以此类推，乙、丙、丁的证言也一样，它们各自为真的概率都得到了

提升，因为印证是一种对称性的关系。

　　 （二）可理解性

　　只有当证据相互印证，形成一张完整的证据网络，我们才能明白这种证据网络呈现了
怎样一幅关于案件事实的画面。如果证据无法相互印证，我们不仅无法判断每一个证据命

题的真假，也不知道这些证据作为一个整体，究竟呈现出怎样一个故事。例如，有这样三

个证据， “这是一把带血的水果刀”， “被告的头发是黄色的”， “被告和被害人都是北京

人”，这并不能告诉我们究竟发生了什么。但如果是这样三个证据，“这是一把带血的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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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被告和被害人爱上了同一个姑娘”，“被告和被害人发生过争吵”，这就大致呈现了

一个情杀故事。在第一种情形中，虽然三个证据之间没有矛盾，但它们不能形成一种印证

关系，我们也就不知道这三个证据作为一个整体究竟告诉了我们什么。但在第二种情形中，

由于三个证据之间形成了印证，它们作为一个整体就可以支持一个情杀故事。〔４１〕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所说的印证或融贯，其实指的是我们对于证据之认识结果的印证
或融贯，而非证据本身的印证或融贯。证据本身是否印证或融贯，是一个本体论问题。在

某种程度上，这一问题处于我们能够直接把握的范围之外。“一种对于一致性的方法论上的

坚持，并不对实在的本体论性质做出预先判断；真正相关的只是我们自己的思考结果的一

致性和融贯性。”〔４２〕因此，真正要紧的是，我们关于证据的理解是否是融贯的，这是作出

判断的前提条件。这就是为什么面对同一组证据，有些人认为这些证据是相互印证的，而

有些人认为它们并不相互印证。在这里，他们所说的印证与不印证，其实指的是他们各自

对于证据之理解的印证与不印证，而不是证据本身印证与否。

　　只有当证据之间形成印证，形成一个首尾连贯的完整故事，告诉我们什么人在什么时
间基于什么意图干了什么事，我们才能说这些证据作为一个整体是可理解的。如果证据之

间是矛盾的或者相互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只是作为一个个单独的个体被放在一起，而无法

形成一个连贯的整体，这个证据整体就是不可理解的。“不融贯的东西是不可理解的，因为

它们是自相矛盾的、零碎的，也是杂乱的。融贯的东西是可理解的，是有意义的，是表达

良好的，各个部分契合在一起。”〔４３〕例如，不论是公诉方还是辩护方，他们各自建构的故

事要想具有说服力，证据就一定要相互印证，这样才能告诉法官究竟发生了什么、案件是

怎样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等等。否则，如果证据之间无法形成印证，法官就无法理解

这些证据作为一个整体究竟说明了什么，因为缺乏关联甚至是矛盾的证据作为一个整体是

无法产生意义的。而证据作为一个整体并不能自动产生意义，证据之间的联系需要我们去

建构和赋予，因此我们并不是被动地感知证据。

　　 （三）发现 “真实”

　　许多实务工作者认为，印证性是一种认识论上有用的性质。这是因为，印证性是证据
集合具有高概率真实性的一种标志和指示。前面已经指出，当我们面对一个关于过去事实

的证据命题时，通常无法直接判断其真假，而是需要借助其他证据命题，根据它们是否相

互印证来进行间接判断。但是，印证并非 “真实”的充分条件，我们不能说证据之间形成

了印证，作出的判断就一定是正确的。印证和归纳一样，是一种可废止的推理，不能保证

其结论一定为真。我们采用这样一种方法，更多是出于经济和实用的考虑，这是我们在各

种约束条件下实现相应目标的一种策略。因此，在人类无法解决 “归纳之谜”的情况下，

任何证明方法都不能保证其结论绝对正确，但至少印证方法并不比其他方法更差。

　　 （四）认知失调与自我融贯

　　对于理解证据印证的本质来说，主体性维度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关于证据印证与否的
判断，要依赖于自我 （ｓｅｌｆ）的特征并且为其所驱动。我们保持关于自我的信念之需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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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于对证据印证的判断的。如果把印证仅仅看作是不受我们的主观性影响的证据的一种性

质，就将失去对证据印证之本质的正确观察。

　　证据命题、待证事实命题和背景信念之间的印证，从根本上说，源于自我的本质，即
自我相信它自身是融贯的。自我有这样一种需要： “我们需要相信我们自己的信念是有序

的、融贯的和理性的，以及我们是理性的、具有道德敏感性的个体。”〔４４〕关于证据印证与

否的判断就被这种需要所影响，这是因为，世界的融贯最终是我们关于世界的信念之融贯。

“我们关于周围世界的融贯是我们作为一个理解性的存在所要求的。因此，它并不简单地是

一个特殊的信念集合的特征，它是我们信念的一个特征。它是理解性行动的一个目标，这

个目标任务是我们经常要参与的。”〔４５〕如果这个世界对于我们来说是不融贯的，为了保持

对自身的秩序感，我们也必须尽力使它融贯。所以，从保持自我之融贯的角度来讲，如果

我们面对的证据是矛盾的、不融贯的，我们就会产生一种使其融贯的压力，直到它们达到

一种融贯的状态。这样，我们自身才能保持一种稳定感和秩序感。因此，证据印证之所以

如此重要，是因为这和保持自我之秩序感 （自我融贯）紧密相关。

　　我们还可以从心理学的认知失调理论，来看一下自我融贯的重要性以及证据印证与自
我融贯的关系。法官最开始面对的证据通常是无序的、甚至是矛盾的，而且这些证据命题

与他的背景信念系统也没有形成一种协调状态，因此，这时他的心理还处于一种失调状态。

而法官决策的过程，就是一种从最初的不融贯到融贯的心理变迁过程。最终，当证据命题、

待证事实命题与背景信念系统达到一种平衡状态时，法官的决策就形成了。从心理学的角

度讲，法官的决策过程其实是一种消除认知失调，最后达到认知协调的动态变化过程。〔４６〕

从证明标准的角度看，当法官认为 “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时，就说明他已经从最

开始的认知失调状态，达到了一种认知协调状态。也只有在这时，他才可能作出判决。而

当他处于一种失调状态时，他是不可能作出决策的，因为这相当于让他在不确定甚至矛盾

的状况下作出决定。所以，从根本上讲，法官 “减少和解决冲突的核心是为了自我观念的

保持 （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ｏｆｓｅｌｆ）。因此，不一致的认知并不能通过它们自身来产生失
调，失调是从这样一些认知产生的，即它们的不一致威胁到关于自我的自我观念 （ｔｈｅｓｅｌｆ’ｓ
ｖｉｅｗｏｆｓｅｌｆ）的认知。”〔４７〕

　　法官决策是从最初的认知失调转变为认知协调的观点，得到了一些心理学研究的支持。
例如，丹·西蒙提出了一种 “基于融贯的推理”之预测：“正在形成的决策将会被这样一种

评价中的一般性变迁所伴随，即从一种初始的、自动的状态 （在这种状态中，变量既不与

最终的决策，也不与其他变量相融贯）转向这样一种状态，即变量既与决策，也与支持同

一决策的其他变量相融贯。”〔４８〕相关的实验也证实了这种观点：“在整个决策过程中，关于

相关考虑因素的心理表征经历了逐渐变化，最终变迁为一种与其中一种备选决策相融贯的

状态。由于这种融贯变迁，在这个过程的终点，决策者的心理模式倾斜为与正在形成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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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相一致。”〔４９〕融贯变迁是一个重要的心理学发现，它已经在大量利用不同刺激材料所进

行的实验中被持续观察到。“的确有大量的经验证据表明，认知是一个融贯最大化的过程，

以及快速的、自动的、无意识的，如直觉式的信息处理，都是融贯论的。”〔５０〕在证据评价

活动中，事实认定者毫无疑问会经历这样一种心理变迁过程，即从最初的不融贯、不协调

的心理状态到最终的融贯平衡状态。也只有对证据评价形成了这样一种协调的心理表征，

一个理性和审慎的法官才能有信心作出一个他认为是正确的决策。否则，当他还没有形成

一种融贯的心理状态时，他是没有信心作出决策的。所以，从这个角度讲，证据命题、待

证事实命题与法官的背景信念形成一种印证或融贯状态，恰恰是法官作出决策的一个心理

上的必要条件。

五、适用印证方法的前提条件和外部环境

　　印证要发挥其作为 “真”之标准或方法的作用，需要满足一系列前提条件。如果促成

这些前提条件的外部环境并不存在，势必会影响印证方法的有效应用，甚至会使印证方法

产生一种放大错误的反效应。

　　 （一）“印证”的前提条件

　　１．证据来源的独立性
　　作为印证的对象，证据的来源应该是独立的。对此，需要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证
据的来源不能完全相互依赖。比如，证人之间事先串通进行串证，即使他们提供的证言是

相互印证的，这种印证也不能提升我们相信相关事实为真的信心，因为这些证言的来源不

是独立的。再比如，证人张三的陈述是听李四说的，李四又是听王五说的，他们的证言的

相互印证也不能提升决策者认定相关事实为真的信心，因为这些证言的来源不是相互独立

的。如果证言的源头出了错，证言的相互印证还会产生放大错误的反效应。二是证据的来

源不需要完全相互独立，这不现实也不必要。对于看到同一犯罪行为的不同证人来说，他

们相互发生一定的影响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只要他们提供的证言都是出于自己的独立判断，

就可以认为这些证言的来源是独立的。否则，将有很多证言会因为不具有独立性而被排除，

这将导致很多案件的审理因缺少证据而变得异常困难。总之，证据的来源应当是相对独立

的，否则，不管证据相互印证的程度有多高，都不能保证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正确的。

　　２．证据来源的可靠性
　　证据来源的可靠性，是指证据的提供者或生成过程 （方式）是可靠的。对此，也可以

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证据的来源不需要是完全可靠的。以证人证言为例，如果证人绝

对不会讲假话、绝对不会犯错，他们提供的证言就是真的。如果这样，就不需要证据之间

的印证了，因为既然证言都是真的，我们直接依据证言作出判断就好了。印证本来就是在

不确定条件下，进行间接判断的一种方法，如果现在都是确定的，我们直接判断就好了，

印证完全是多此一举。其他证据也一样，如果它们的来源完全可靠，它们就是真实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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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同样不需要使用印证这种方法。二是证据的来源不能是完全不可靠的。例如，证人在法

庭上对于法官的提问，完全是通过掷硬币这种随机方式来回答的，鉴定意见完全是由一个

外行违规操作作出的，那么，即使这两个证据相互印证，我们也无法相信由此得出的结论。

即使这个结论事后看来是正确的，那也纯粹是一个偶然事件。〔５１〕

　　总之，证据来源的可靠性处于完全不可靠和完全可靠之间。例如，我们不能把完全缺
乏认知能力和表达能力的精神病人所作的陈述用作证据，即使这些陈述与其他证据形成了

印证。刑事诉讼法 （２０１８）第６２条第２款规定：“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
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不能作证人。”还有像通过刑讯逼供获得的证据之所以被排

除，就是因为它的获取方式不可靠。刑事诉讼法 （２０１８）第５６条第１款规定：“采用刑讯
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

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

　　３．证据来源的全面性和证据种类的多样性
　　证据来源的全面性是指审判中的证据来源应尽可能多元化，既要包括控方提供的证据，
也要包括辩方提供的证据，同时还要包括法官依职权调查获得的证据。关于证据来源的全

面性，应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我们不需要证据来源的无限性，这不具有现实性。例

如，当很多人都看到某一犯罪行为时，我们不需要把所有目击者都当作证人让其出庭作证，

这是非常耗时耗力的。二是不能只有某一方提供的证据。例如，在审判中，不能只有控方

提供的有罪证据，而没有辩方提供的无罪证据。如果只有控方提供的有罪证据，即使这些

证据相互印证，也不能轻易得出被告有罪的结论。

　　就证据种类的多样性来看，审判中既要有言词证据，也要有实物证据，既要有有罪证
据，也要有无罪证据等。所以，我们才要求，不论是公安人员、检察人员还是审判人员，

在收集证据时要保持客观性，既要收集有罪证据，也要收集无罪证据。刑事诉讼法 （２０１８）
第５２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
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只有在满足了全面性和多样性的

要求之后，我们再针对这些证据进行质证、辩论，淘汰那些不具有资格的证据，最后看剩

下的这些证据能否相互印证。

　　４．证据数量的充分性与证据质量的关键性
　　对于参与印证的证据数量，虽然不能说证据越多越好，但至少应该包括所有与要件事
实有关的证据。如果缺少支持或否定某一要件事实的证据，即使其他证据再怎么相互印证，

也不能说该案的证据作为一个整体形成了印证。除了与要件事实相关的证据，还应该收集

尽可能多的其他证据。当有更多的证据形成了印证，作出证据认定的信心就更足。当然，

不能要求把所有与案件事实相关的证据都收集到，并且这些证据都要相互印证，这是非常

不现实和不经济的。例如，当只需要确定案件发生在某一天时，就没有必要要求确定案件

发生在某天某时某分。

　　就参与印证的证据的质量来说，如果案件的关键证据和细节证据都能相互印证，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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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出的结论为真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如果只是数量众多的边缘证据形成了印证，核心证

据却没有得到印证，这无疑是有问题的。或者，形成印证的只是一些一般性的证据，那么

在认定时需要更加谨慎。再如隐蔽性证据，如果这类证据能和其他证据形成印证，一定会

大大提升作出证据认定的信心。因为隐蔽性证据往往是非作案人所不知道的，一旦隐蔽性

证据和被告的口供及其他证据形成了印证，被告实施犯罪的可能性就很大。例如，在强奸

案中，被告关于被害人所着内裤以及被害人隐私部位的描述，能够与其他证据形成印证，

被告作案的可能性就很高。“刑事诉讼法解释”第１０６条规定：“根据被告人的供述、指认
提取到了隐蔽性很强的物证、书证，且被告人的供述与其他证明犯罪事实发生的证据相互

印证，并排除串供、逼供、诱供等可能性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

　　５．证据的初始可信性
　　参与印证的证据还必须具有一定的初始可信性，因为证据及决策结论为真的可能性，
不仅与证据的印证程度有关，还与证据的初始可信性有关。一般来说，证据的初始可信性

越低，为了获得一种高概率为真的结论，所需要的印证程度就越高。因此，证据及结论为

真的可能性，就不仅是印证的函数，同时也是证据初始可信性的函数。〔５２〕只有当单个证据

材料具有某种程度的初始可信性时，印证才能产生一定的效应。如果证据的初始可信性一

开始就非常高，就不需要很高的证据印证程度。例如，现在的 ＤＮＡ技术已经非常发达，利
用 ＤＮＡ技术所作鉴定意见的初始可信性非常高，故不需要 ＤＮＡ鉴定结果与其他证据有很高
的印证程度才相信它。如果证据的初始可信性并不是很高，要想把它作为裁判的依据，就

需要它与其他证据形成高度印证。例如，测谎技术还不具有很高的准确性，如果将测谎结

果作为一种证据，其初始可信性不是很高，为了提升其为真的概率，就必须要求测谎结果

与其他证据高度印证。

　　６．其他条件不变
　　说更高的印证程度意味着更高的为真的可能性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其他条件不变。〔５３〕

也就是说，只有当证据来源的独立性、可靠性、证据的全面性等这些条件不变，才可以说

更高的印证程度意味着更高的为真的可能性。反之，在其他条件不一样的情况下，我们并

不能说，印证程度越高，为真的可能性就越大。因为，证据之间的印证程度，只是影响证

据及其结论之真实性的因素之一，而非唯一因素。

　　需要注意的是，并不是说满足了这些前提条件的印证，就一定达到了证明标准，并能
保证判决的正确性。实际上，满足了这些条件的印证，也只是达到了证明标准的必要条件

而非充分条件。根据 “刑事诉讼法解释”第 １０５条的规定，印证只是定罪的条件之一。除
了印证，像支持力度、单一性、简单性等，都是决定是否达到证明标准的考量因素。例如，

法官得考虑相互印证的证据之间以及证据对待证事实的支持力度如何，如果支持力度偏弱，

就可能没有达到证明标准。同样，我们还要看根据这些相互印证的证据所得出的结论是不

是唯一的，如果可以得出两个以上的结论，就不能说达到了证明标准。另外，如果证据的

相互印证依赖了太多假设，那么也可能没有达到证明标准，因为法官不太可能相信这些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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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都是真的。

　　 （二）“印证”的外部环境

　　有学者提出质疑：“为什么现行的 ‘印证’或称 ‘互证’证明模式未能有效地遏制冤假

错案的发生？”〔５４〕他认为是与侦查中心主义相匹配的印证模式存在一系列问题。具体说来

就是：从外部机制看，虽然印证模式要求证据的客观化和全面化，但证据生产过程却呈现

出单方性、秘密性的特征，证据材料基本上是侦查机关单方面在不公开的情况下收集与固

定的，缺少律师的参与，因此，这是一种缺少程序约束的权力主导性证据生成机制。就内

部结构看，印证模式并没有在一套良善的程序机制中实质展开。这表现在印证主体的非多

元化，缺少辩方的有效参与，举证、质证等庭审活动流于形式，法官决策封闭化等。〔５５〕

　　该学者指出的这些问题确实是客观存在的，并且这些问题确实影响了印证的效果，因
为它们使得适用印证方法的前提条件无法得到满足。但是，这些问题并不是印证方法本身

所固有的，而属于适用印证方法的外部环境问题。所以，我们真正要做的是，如何消除这

些问题，确保证据印证的前提条件，而不是否定印证这种方法。事实上，不论上述问题是

否存在，我们都需要运用印证方法，因为除此之外，我们并没有更好的方法。

　　因此，从这个角度讲，对印证方法的一些指责，即使不是无中生有，也属于错打稻草
人。因为印证主要涉及的是证据的证明力问题，而不是证据能力问题，但现在很多对印证

模式的指责，其实是针对证据能力问题的。在很多冤假错案中，在对证据进行印证之前，

就已经发生了错误。这时，即使证据能够相互印证，也很难保证证据认定结论的正确。甚

至是，如果有人在证据印证之前的环节做了刻意安排，证据相互印证就是必然结果。在侦

查中心主义和国家垄断证据生成机制的制度环境下，这种情况更容易发生。

　　解决证据的可靠性、独立性和多样性等问题，无疑是一项系统工程，因为这些问题涉
及的都是我国刑事司法中存在的一些弊端。如证据的可靠性所涉及的刑讯逼供问题、非法

证据排除问题；证据的独立性所涉及的串证问题、毒树之果问题；证据的多样性所涉及的

侦查中心主义、案件笔录中心主义、控方垄断证据等问题。所谓印证模式存在的问题主要

是这些印证之外的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才有进一步讨论印证精细化和系统化的可

能。所以，解决印证的外部环境问题，才是目前面临的迫切任务，比如落实非法证据排除

规则，保障辩方的举证、质证权，推进审判中心主义、庭审实质化改革，贯彻直接言词原

则等。在此基础之上，讨论印证的具体内涵、印证的具体机制以及印证与证明标准的关系

等问题才更有意义，否则印证方法就可能成为助长冤假错案发生的帮凶。

结　论

　　本文从法学、哲学、心理学等学科出发，对作为证明方法的印证进行了辩护，同时澄

清了一系列关于印证的困惑和误解。

　　笔者认为，印证是证据推理和司法证明中的一种普遍经验法则，体现的是人类共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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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方式，并非我国所特有的一种证明模式。只不过我国将这种经验法则通过规范性文件

的形式予以正式确立，这与其他国家一般不对证明力问题进行规范的做法形成了对比。也

正是在这一点上，我国的印证规则与强调理性、良心和经验的自由心证不太一样。但是，

这并不意味着其他国家就不重视、不运用印证这种方法。相反，作为具有认知局限的人类

共同体的一员，他们也要运用这种方法，只不过没有在正式规范层面作明确规定。〔５６〕

　　印证之所以是一种必要的方法，是因为我们面对发生在过去的案件事实，往往无法直
接判断一个命题是否符合实际情况，只能依靠印证或融贯这种间接的方法来进行判断。因

此，从某种程度上说，印证方法具有心理学和生理学上的必然性。虽然印证方法并不是一

种保证性的方法，但只要确保适用印证方法的前提条件能够成立，作出正确决策的概率就

会提高。印证和冤假错案的发生没有必然联系。冤假错案的发生，更多是因为我国刑事司

法中存在的一些弊端使得适用印证方法的前提条件得不到满足，而不是印证方法本身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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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 其实是有体现的，如口供补强规则，只不过不像我国这样普遍。




